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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8 年长三角中心区土地利用 

碳排放强度的时空特征 

秦岩，於冉，於忠祥，陆盼盼，李兰兰，桂政，宋中俊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摘 要】通过获取 5 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利用 GIS 技术，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空间趋势分析、点密

度及热点分析等方法，研究 2000—2018 年长三角地区中心区的土地利用转移的碳排放强度及其空间特征。结果表

明:(1)2000-2018 年长三角土地利用转移空间上，北部及沿海地区变化以建设用地转入为主，西南部以林地、草地

转入为主，耕地转入量集中在西北地区，且原地保持率逐渐变低；(2)19 年间长三角中心区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

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耕地具有较高的碳排放强度，林地具有较强的碳吸收强度。(3)2000-2018年长三角

中心区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分布方向具有集聚向内陆转移，空间发展“东一西”方向扩张强度大于“南—北”的特

征；空间分布具有“南高北低性”“南部分散性”两个时空特征。总体来看，碳汇与碳源用地的结构调整，是实现

碳平衡及碳峰值的有效手段；城市发展水平与碳排放强度的集中度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应

保持较高的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以降低碳排放强度集中度；受辐射较为明显的地区，应控制新增碳源用地，挖掘潜

在碳汇用地，实现区域内的碳平衡；生态资源良好、碳汇用地规模较大的地区，应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布局，在保证

碳汇功能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空间格局；长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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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已成为引起社会、经济、生态问题的重要因素[1]，所以，如何减少和有效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环

境政策问题的重要导向。《哥本哈根协定》《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国际气候治理文件中，反复强调了低碳排放

的发展战略对可持续发展得重要性。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2019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要求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探索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路子。因此，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既要实现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又要保证区

域内低碳绿色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要问题。 

目前，国内外诸多摩者从不同角度对相关领域进行了研究，其基础为土地利用变化会积累大量的碳排放[2]，研究重点多集中

宇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时空变化[3-9］、影响因素[10-20]及效率[21-25]等。张梅等[7]将全国分为六大区域，利用 RS.GIS 技术测算各土地

利用类型碳排放变化的时空变化，认为土地类型转变过程中表现碳源和碳汇两种情况，并具有明显空间差异。孙赫等部利用空

间自相关方法，探讨了全国省级尺度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关联特征，发现碳排放强度高值集聚区向沿海集中，低值集聚

区向内陆迁移。但是，当前学者主要针对于较大范围的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空间分布及差异影响，忽略了省内差异及城市群功

能格局对土地利用变化中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研究碳排放强度的时空特征变化，对于全面把握土地利用转移中碳排放强度

变化趋势、区域内城市间土地利用调整具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本研究通过获取 5 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利用 GIS 技术，

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空间趋势分析、点密度及热点分析等方法，研究 2000—2018年长三角地区中心区的土地利用转移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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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强度及其空间特征，为土地丰富利用碳排放强度研究及区域功能分区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长三角中心区地区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包含上海市、江苏省（南京、无锡、常

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及安徽

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 27 个城市，面积为 225000km2。其位于长江的下游地区，东部

濒临黄海与东海，是长江入海之前形成的冲积平原；气候类型主要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季风显著，全年雨热同期；直至 2018

年底，土地利用结构中，建设用地、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分别占 12.36%、46.25%、30.2%、3.28%、7.82%、0.09%。 

1.2 研究方法 

1.2.1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主要通过建立二维矩阵的形式，能够清晰地反映各土地利用类型转移情况。其公式为： 

 

式中：Sij为土地面积，n为土地利用的类型数，i、j分别为研究期初与研究期末的土地利用类型序号。 

1.2.2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强度核算 

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放强度（单位面积碳排放）能反映土地利用碳排放情况及相关关系[26]。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P为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t•hm-2）；Cij为各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量（t）；Si为相应的土地利用变化面积（hm2） 

式（2）中，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量 Cij测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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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ti为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量；Ai为第 i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ai为第 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放系数，如表 1所示（注：

负值表示碳吸收系数）。 

表 1用地类型碳排放系数 

用地类型 碳排放系数/ (t•hm-2) 

 Carbon emission factor 

参考来源 

Land type Reference source 

耕地 Cropland 4.595 
李颖等[27] 

苏雅丽等[28] 

林地 Woodland -6.440 方精云等[29] 

草地 Grassland -0.021 方精云等
[29]
 

水域 water area -0.253 段晓南等
[30]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0.005 赖力等[31] 

 

具有碳排放功能的土地利用类型建设用地[13]。碳排放一般是通过其利用过程中的各项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表 2）来间接

估算,其公式为： 

 

式中：Eci为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eci为各种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Eni为各种能源消耗量；σi 为各种能源消耗量转换

为标准煤的系数，φi为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如表 2所示。 

表 2碳排放转换系数表 

碳源 

Carbon source 

折算标准煤系数 

Converted standard coal 

coefficient 

碳排放系数 

Carbon emission factor 

参考来源 

Reference source 

原煤 Raw coal 0.714kgce•kg
1
 0.7559t•t

-1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焦炭 Cock 0.9714kgce•kg1 0.8550t•t-1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天然气 Natural gas 1.4714kgce•kg1 0.4483t•t-1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汽油 Gasoline 1.4714kgce•kg1 0.5538t•t-1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煤油 Kerosene 1.4714kgce,kg1 0.5714t•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柴油 Diesel 1.4714kgce,kg1 0.5921t•t-1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燃料油 Fuel oil 1.4714kgce,kg
1
 0.6185t•t

-1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热力 Heating power 0.0341kgce•106J 0.7330t•t-1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电力 Electricity 0.1229kgce•kW•h 0.7330t•t-1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4 

1.2.3空间变化分析 1）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是用于探查样本数据的分布方式和发展的空间统计方法，通过对长三角中心区 2000-2018 年土地利用碳排放强

度变化的地类图斑进行分析，能够反映研究区内土地利用转变过程中碳排放强度变化发展方向的转变和分布趋势空间特征。计

算公式为： 

 

 

式中：SDEx和 SDEy就是计算出来的椭圆的方差，即得到的长短半轴；xi和 yi是每个要素的空间位置坐标； 和 是算数平均

中心。 

（2）点密度分析及热点分析 

点密度分析及热点分析能够揭示点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点密度分析是根据点要素数据计算整个区域数据

的聚集情况。热点分析是对数据集中的每一个要素计算 Getis-OrdG*i统计，由此表现高值或低值要素在空间上发生聚类的位置
［32］。 

Getis-Ord G*i局部统计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xj是要素 j的属性值；wi,j是要素 i和 j之间的空间权重；n为要素总数。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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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i值实际上就是统计学意义上的 Z得分。对于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正 Z得分越高，高值（热点）的聚类就越紧密；

负 Z得分越低，低值（冷点）的聚类就越紧密。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所采用的行政边界及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及 2018年 5期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

云平台（http：//www.resdc.cn/Default.aspx），栅格数据精度为 1km。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及研

究区实际情况，利用 ArcGISlO.2重分类工具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6个大类，并

利用矢量数据进行裁剪处理获得研究区数据。 

各地市 2000—2018年能源消耗数据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及各地

市统计年鉴，并根据 2020 年各地市行政区划情况（如安徽省在 2011、2016 年行政区划调整，巢湖市管辖的庐江县、居巢区划

归合肥市管辖，无为县划归芜湖市管辖，含山县、和县划归马鞍山市管辖，安庆的根阳县划给铜陵市），将相关数据进行调整，

以避免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变化中的时序性及空间差异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通过 GIS10.2中空间叠加及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得到长 X 角中心区土地利用变化结果，如表 3、图 1所示,其中，由于篇幅

所限，表 3、图 1直接列出 2000—2018年计算结果及图例。 

表 3长三角 2000—2018年土地利用转移情况 

土地利用类型 

Land use type 

   2000    

草地 

Grassland 

耕地 

Cropland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land 

林地 

Woodland 

水域 

W aters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转入 

Transfer in 

 草地 

Grassland 
319630.78 123409.15 19997.07 212207.42 48745.46 930.60 405289.70 

 耕地  

Cropland 
122787.46 8196630.98 1764143.28 934006.32 405880.58 4827.54 3231645.18 

2018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land 
9620.80 567572.53 612889.14 62259.92 91676.05 963.62 732092.93 

 林地 

Woodland 
213545.67 869546.11 160954.07 5265447.04 66066.17 3313.18 13134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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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 

W aters 
30641.04 298681.69 105383.89 62346.80 1064255.76 3577.15 500630.57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231.00 643.38 321.51 1504.12 129.65 578.37 2829.65 

 转出 

Transfer out 
376825.97 1859852.86 2050799.82 1272324.58 612497.91 13612.09 - 

 

如表 3所示,2000—2018年长三角地区各土地利用类型均发生了转移，转移用地类型总面积为 6185913.24hm2,占研究区域总

面积的 27.49%。建设用地转出面积最多，为 2050799.82hm2,其中，1764143.28hm2转为耕地，占比 86.02%。耕地是转入最多的土

地类型，转入 3231645.18 hm2,建设用地转入 1313425.21 hm2,面积有所减少。草地、林地、水域等用地类型转入转出量相当，

表现为转出量大于转入量。 

 

如图 1所示，长三角土地利用转移空间具有以下特征：（1）长三角北部及沿海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以建设用地转入为主，

西南部以林地对地转入为主，耕地转入量主要集中在合肥市、芜湖市、马鞍山市；（2）长三角全地利用类型的原地保持率逐渐

变低，土地利用结构转移由耕地、建设用地为主转向林地、草地为主。长三角土地转移由单一为主转移变为多种土地类型同时

发生转移，且具有碳汇功能的土地类型逐渐呈现向南部转移的状态。 

2.2 土地利用碳强度分析 

2.2.1土地利用碳排放核算通过对各年份建设用地、耕地的碳排放量和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等地类的碳吸收量进行

估算，汇总 2000-2018年长三角土地利用净碳排放量（表 4）。 

表 4长三角土地利用碳排放量核算结果 

年份 

碳源 

Carbon source 

碳汇 

Carbon sink 
净碳排放量 

Net carbon 

emissions 
耕地 

Cropland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land 

碳排放总量 

Total 

carbon 

emissions 

林地 

Woodland 

草地 

Grassland 

水域 

W aters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碳吸收总量 

Total carbon 

ab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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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5262.4298 17439.5931 22702.0229 4251.4193 1.5343 40.0356 0.0017 4292.9909 18409.0318 

2005 5090.0372 28525.3839 33615.4211 4240.9540 1.5240 41.1428 0.0018 4283.6226 29331.7985 

2010 4978.0127 38439.1645 43417.1772 4234.1979 1.5254 -41.3533 0.0026 4277.0792 39140.0981 

2015 4897.1567 44113.7722 49010.9289 4256.1645 1.5622 41.4109 0.0030 4299.1406 44711.7884 

2018 4646.0031 47411.4754 52057.4785 4262.1358 1.5191 43.4814 0.0101 4307.1464 47750.3321 

 

从碳排放/碳吸收构成分析，碳排放方面，建设用地上人类活动造成的碳排放是最主要碳源，占总碳源的 76.82%-90.01%,

并呈现增长态势；碳吸收方面，林地对碳吸收的贡献率最大，占总碳汇的 99.00%以上，林地具有重要的碳汇能力，而长三角地

区林地占总面积的 30.29%,使其碳吸收作用非常明显；草地、水域、未利用地碳吸收量较小，三者总和占比仅为 23.52%。 

从碳排放/碳吸收变化分析,2000—2018 年，长三角地区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呈增长态势，由 18409.03 万 t 增长至 47750.33

万 t,年增长率为 8.85%。其中，建设用地碳排放迅速增长，从 2000年的 17439.59万 t增长至 2018年的 47411.48万 t,但增长

速度具有“先快速，后放缓”的特点，从 2000—2010年的 12.04%降低至 2010—2018年的 2.92%,耕地碳排放量呈现缓速下降的

趋势，由 2000年的 5262.43万 t下降至 2018年的 4646.00万 t,年下降率为 0.65%。碳吸收总量在 19年间呈缓慢上升态势，仅

增加 14.16万 t。其中，林地碳吸收量变化最为明显，草地、水域、未利用地基本保持不变。 

2.2.2 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强度分析通过 Arc-GIS10.2 叠加分析，得到长三角地区 2000—2018 年各土地利用类型碳排放强

度测算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长三角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转移情况 

土地利用类型  

Land use type 

2000 

草地 

Grassland 

耕地  

Cropland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land 

林地 

Woodland 

水域 

Waters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草地 

Grassland 
0 -4.62 -0.03 6.42 0.23 -0.02 

耕地  

Cropland 
4.62 0 4.58 11.04 4.85 4.60 

建设用地 

2018    Construction land 
0.04 -4.58 0 6.46 0.27 0.02 

林地 

Woodland 
-6.42 -11.04 -6.45 0 -6.19 -6.44 

水域 

W aters 
-0.23 -4.85 -0.27 6.19 0 -0.25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0.02 -4.60 -0.02 6.44 0.25 0 

 

碳源用地中，耕地转变为其他用地类型均表现为碳汇，其中，以向林地转变的数值最大，为-11.04t·hm-2,其原因为，土地

利用类型由碳源转向碳汇,其固碳能力显著增强，使其变化过程中碳排放强度数值变化明显。建设用地出现耕地转变表现为碳源

外，向其他用地类型转变表现为碳汇。其原因为，长三角地区建设用地碳排放密度低于耕地碳排放密度，导致转变过程中，耕

地呈现碳排放强度增加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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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用地中，草地向林地、水域转变全部表现为碳汇外，向其他土地类型的转变表现为碳源，其中转变碳汇过程中向林地

转变的数值最大，为-6.42t•hm-2；转变碳源过程中向耕地转化数值最大,为 4.62t•hm-2。林地向其他用地类型转变均表现为碳排

放，其中，以向耕地转变的数值最大，为 11.04t·hm
-2
,这说明，2000—2018年间，长三角地区耕地具有较强的碳源能力，林地

具有较强的碳汇能力。水域、未利用地向其他用地类型转变的过程中，以转向林地的碳汇功能最为明显，其原因为，林地相较

于水域、未利用地，具有更强的碳汇能力。 

2.3 碳排放强度变化空间特征 

2.3.1空间方向特征 

通过 ArcGISlO.2空间分析工具，利用标准差椭圆法定量分析 4个时间阶段土地利用过程中碳排放强度空间数据进行计算，

刻画不同时期碳排放强度在空间分布方向上的离散程度差异，进一步揭示长三角中心区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分布方向上的时空

演变规律，参数结果如表 6所示，地图可视化结果如图 2所示。 

 

秦岩，等=2000-2018年长三角中心区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的时空特征 

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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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0—2005 年为基准,2005—2010 年标准差椭圆中心向西旋转约 1.7°，椭圆总体范围减小，长轴减小，短轴增加。表

明东部土地利用过程中碳排放强度增加显著。因 2010年以前，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调整过程中，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功能逐渐趋

同，而以上海市、南京市为主的发展较快地区建设用地扩张速度远高于其他地区，致使大量碳汇用地被占用，故而表现为标准

素椭圆向西北旋转，“东一西”方向扩张强度大于“南一北”方向。 

2010—2015 年间，标准差椭圆中心向东偏南转移约 5.46°,椭圆总体范围继续减小，长轴增加，短轴减小，表明土地利用

碳排放强度变化在“东一西”方向缩减强度大于“南一北”方向，且主趋势方向上分布的离散程度在减小。在 2010年后，国家

相继发布《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文件，明确

长三角地区的战略定位，导致建设重心集中在建设潜力较大的沿海地区，表现为碳排放强度呈现空间分散状态。 

2015—2018 年间，标准差椭圆中心向西北转移，椭圆范围呈现扩大态势，长轴减小，短轴增加，离散程度逐步扩大。其原

因为，2016 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首次将安徽 8 市列入长三角地区战略规划，使得合肥都市圈迅速发展，建设

用地扩张逐渐增加。而在 2014—2016 年，中国承诺并屡次强调在 2030 年 C02 排放总量的峰值的承诺，并因“退田还湖”“退

耕还林”等政策影响，南部地区碳汇用地大量增加，碳排放强度远低于北部，导致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变化呈现“东一西”方

向扩张强度大于“南一北”方向的状态。 

2.3.2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 ArcGISlO.2测算 2000-2018年长三角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变化图斑点密度分析，结果如图 3所示。长三角地区土地利

用碳排放强度变化具有较强的地域差异性，其空间变化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南高北低性。整体来看，以上海市与嘉兴市为中线，将长三角地区分成南北两部分，可以发现，以宁波市、台州市、池

州市为主.的南部地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变化集中性普遍高于北部地市，其原因为，长三角地区南部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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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并具有较为集中的特点，其较强碳汇能力在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变化中呈现一定的优势。以南京市、常州市、泰州市、

宿州市为主的沿江、沿湖地市具有较低的集中性，其原因为，水域用地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其变化程度较低，致使其点密度低

于其他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强度。 

(2)南部分散性。西部以池州市、铜陵市、宣城市为主，东部以宁波市、绍兴市、台州市、温州市为主，可以发现，长三角

南部地市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强度具有较强的离散性。其原因为，相较于长三角地区北部地市，南部自然地貌以山地、丘陵为

主，致使其建设用地扩张呈现分散态势，在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进一步影响林地、草地等碳汇用地的分布，使其点密度呈现

分散状态。 

 

通过 ArcGISlO.2 计算 2000—2018 年长哲角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变化图斑热点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绍兴市是变化的最

大热点区，除此之外，池州市、铜陵市、杭州市、金华市、台州市及温州市的部分地区也都是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变化的特点

地区；而盐城市、泰州市、常州市及舟山市、温州市的部分地区为全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冷点区域。热点区域土地利用碳

排放强度变化的图斑较为分散，而冷点地区变化的图斑相对集中。 

将以上两种分析方法的结果相互比较，可以发现,2000—2018年长三角地区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变化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南部

地市，特别以宁波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变化最为强烈，变化的图斑不仅具有较强的集中性，而且具有较大的面积；而长三角

南部地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变化较为分散，且具有较小的面积；长三角北部沿海地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为连续，并

具有集中性。 

3结论与讨论 

(1)2000-2018 年长三角土地利用转移空间上，北部及沿海地区变化以建设用地转入为主，西南部以林地、草地转入为主，

耕地转入量集中在西北地区；且原地保持率逐渐变低，呈现由由单一为主转移变为多种土地类型同时发生转移，且具有碳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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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土地类型逐渐呈现向南部转移的状态。 

(2)19年间长三角中心区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其中，耕地具有较高的碳排放强度，林地具

有较强的碳吸收强度。土地城镇化逐渐放缓，实现建设用地面积由无序增加转向质量提升，导致能源消耗利用率提高；以及“退

耕还林”“生态红线”等政策的影响，土地利用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致使耕地转化为碳汇用地的数量增加，是影响碳排放强度

变化的主要原因。 

(3)2000-2018*帙三角中心区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分布方向真有集聚向内陆转移，空间发展“东一西”方向扩张强度大于“南

一北”的特征；空间分布具有“南高北低性”“南部分散性”两个时空特征。碳汇用地与碳源用的集中情况、用地类型的碳排

放强度水平是影响政现时空特征的主要因素。 

本研究对 19)年长三角中心区的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判断，根据土地利用转移时空分布情况，可以发现

净碳排放量仍处于增长态势，但其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碳排放强度在趋势'专向内陆转移，且范围逐渐扩大，所以，土地利用对

碳排放变化具有明显的作用，碳汇与碳源用地的结构调整，是实现碳平衡及碳峰值的有效手段。依据点密度及热点分析情况，

能够发现城市发展水平与碳排放强度的集中度有一定的相关性，经济发展较为集中的城市点密度较低，热点分析中呈现冷点情

况，基于土地利用视角，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是影响其变化的关键。因此以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为主的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

应保持较高的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以降低碳排放强度集中度；以合肥市、绍兴市、嘉兴市等受辐射较为明显的地区，应控制新

增碳源用地，挖掘潜在碳汇用地，实现区域内的碳平衡；以安庆市、池州市、宣城市为主的生态资源良好、碳汇用地规模较大

的地区，应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布局，在保证碳汇功能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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